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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16 年 9 月 12 日 15:00 

会议地点：杭州市西湖区三墩西园一路 18 号浙大网新软件园 A 楼 14 楼会议室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史烈先生 

序号 议    程 

1 宣布到会情况及股东会议事规则 

2 审议关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众合科技股票的议案 

3 股东发言讨论及表决 

4 宣读表决结果 

5 宣读法律意见书 

6 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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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摘要） 

                                    

一、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除非遇特殊情况，大会主持人应按照预定时间

宣布开会。 

二、大会主持人宣布开会后，主持人应首先报告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以会议登记为准。 

三、会议在主持人的主持下，按照列入会议议程的议题和提案顺序逐项进行。

除累积投票制外，股东大会对所有提案应当逐项表决。股东大会应给予每个议题

合理的讨论时间。 

四、股东大会审议提案时，不会对提案进行修改，否则，有关变更应当被视

为一个新的提案，不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表决。 

五、股东有权就股东大会议程中的事项向董事会和监事会出质询。除涉及公

司商业秘密不能在股东大会上公开外，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股

东的质询作出解释或说明。 

六、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

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

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七、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八、股东大会对所有列入议事日程的事项均采取表决通过的形式。每个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

有一票表决权。表决方式为记名式投票表决。 

九、对于股东大会每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投票，应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

和监票。在审议有关关联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得出任清点该事项的表决投票。 

十、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表发表以下意见之一：同

意、反对或弃权。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

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事如神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4 

 

十一、出席公司股东大会的人员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

司章程以及本规则的规定，自觉维护会场秩序。 

十二、 已经办理登记手续的公司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董事、监事、

董事会秘书、聘请的律师、公证员以及董事会或提议股东邀请的嘉宾、记者等出

席股东大会，其他人士不得入场，已入场的，大会主持人可以要求其退场。 

十三、 审议提案时，只有股东或代理人有发言权，其他与会人员不得提问

和发言。 

十四、股东要求发言时，应先举手示意，经会议主持人许可后，方可发言。

发言的股东或代理人应先介绍自己的股东身份、代表的单位、持股数量等情况，

然后发表自己的观点。 

十五、股东大会的主持人有权根据会议进程和时间安排宣布暂时休会。 

十六、股东大会全部议案经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股东无异议后，主持人方

可以宣布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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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 

出售众合科技股票的议案 

（议案一）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司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

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有的 10,000,000 股众合科技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尚科技”）达成初步意向，公司

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有的 10,000,000 股众合科技股票

(以下简称“标的股票”)，成尚科技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受让该标

的股票。 

成尚科技是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集

团”）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上述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公司出让标的股票的金额超过 3000 万元，且可能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 5%以上，根据上市规则 10.2.5，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时

本次交易需提交网新集团董事会审议批准。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成尚科技是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集

团”）全资子公司，目前持有众合科技 40,204,000 股股票，为众合科技的第二大

股东。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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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立日期：2005年5月10日 

4、注册地：浙江杭州市滨江区六和路368号4楼B4124室 

5、法人代表：陈越明 

6、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 

7、财务状况：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成尚科技的总资产 30100 万元、净

资产 19769 万元，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5543 万元，实现净利润 5494 万元(以上

数据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有的 10,000,000 股众合

科技股票。公司目前共持有众合科技 63,381,786 股股票，每股投资成本约为 8.10

元。 

 

四、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根据双方的初步意向，公司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

10,000,000 股众合科技股票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权益和义务。成尚科技愿意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受让标的股票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权益，并同意承

担与之相关的一切权益和义务。 

2、公司出让标的股票的每股价格由双方按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规则确

定。 

3、标的股票出让将于获得我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网新集团董

事会批准后,在双方指定的交易日实施。双方应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大宗交

易的相关规定及时办理股票交割手续，成尚科技应向我公司及时支付标的股票受

让价款。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更好地集聚资源，加大对前沿技术储备投入的资金需求，推进公司互联网

+战略全面实施，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 10,000,000 股众

合科技股票。如本次交易按照计划得以实施，公司将获得较大金额的资金，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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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产生较大金额的投资收益（具体收益将在本次交易正式实施后及时披

露）。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表决。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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